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1.商务标评审
商务标满分为60分，评审分值如下：

1.1.总报价为35分。在可比的所有投标类别报价中最低的总价为基准价，投标人高于基准价的，每高于一个百分点扣0.5分。

招标人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可设置参考价以控制招标材料的价格。

参考价的设置：

1.1.1以医院2011年中标供价为本期招标的参考价；新增加的材料由谈判小组审核，并进行价格谈判。

1.1.2高于或低于设定参考价的10%的不进入下一轮评审。

1.2骨科常用材料报价为25分。根据医疗机构的临床需求和使用材料情况，确定常用产品（材料）报价中投标价最低的为基准价，单项报价高于基准价的每高于一个百分点扣0.01分；

2技术标评审
技术标满分为40分，评审分值如下：

2.1企业信誉标评审满分为11分

2.1.1投标人获得ISO13485（医疗器械权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有效证件）得3分；

2.1.2投标人获得地（市）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合同、守信用”荣誉称号或文件（有效期内）得2分；

2.1.3投标人的产品获得省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质量诚信证书（或文件）的得2分；产品获专利奖证书市级1分、省级2分、国家级3分。 [2010年（含）以后获得的]。

2.1.4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得1分                  

2.2临床需求满足率满分为10分

2.2.1临床需求满足率主要对骨科植入性材料常用产品考核，临床需求满足率是指投标品牌的投标品规所占该类别品规的符合率。如果招标文件响应而需要时不能提供医院可以根据情况停止其中标资格。

2.2.2临床需求满足率=（投标品牌产品品规数/标书所有该类别产品品规数）×100%

2.2.3投标人的常用产品临床满足100%得10分，临床满足85%以上得8分，临床满足80%以上得6分，临床满足75%以上得4分，临床满足70%以上得2分；临床满足65%以上得1分，临床满足65%以下的不得分。

上述计算中小数保留二位。

2.3企业的资质满分为8分：

2.3.1投标的经销商注册资金50万元(含)及以上的得1分； 100万元(含)及以上的得2分；200万元(含)及以上的得3分；300万元(含)及以上的得4分；（注：人民币）

注册资金凭工商营业执照所注明的注册资金为准；用外币资金的参照2011年12月份的人民币与外币比价进行计算。

2.3.2企业、代理商年销售3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得0.5分；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得1分；1000万元(含)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得1.5分；1500万元(含)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得2分；20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得2.5分；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的得3分；1亿元(含)以上的得4分；（注：人民币）

国内产品以企业、进口产品国内总代理的年度销售额,凭税务部门确认的纳税申报表为准。（2011度）

2.4产品质量满分为10分

2.4.1产品在临床使用安全性、稳定性好，且临床无不良报告的得5分；产品在临床使用安全性、稳定性一般，且临床有异议报告，但无投诉的得3分；产品在临床使用安全性、稳定性较差，且临床有不良报告，但无投诉的得1分；纯产品质量问题，且造成医疗事故的隐患的不得分。

2.4.2产品覆盖面:同类产品在四川省内三级乙等医院5家以上使用的得5分，在三级乙等医院3家以上使用的得3分，在二级甲等医院8家以上使用的得2分，在二级甲等医院5家以上使用的得1分，二级甲等医院3家以上使用的得0.5分，二级甲等医院3家以下的不得分。

2.5提供业务员与医学有关的资质或学历1分

特别说明：关于中标品牌的特有产品

特有产品是指:该品牌生产的不同于招标目录名称的产品;

特有产品的添加：由投标人整理好书面材料(书面材料除产品的覆盖面外，其它参照招标目录材料报送）,在正式报送招标目录价格的同时，单独装订成册，密封放入报价文件内向南充市中医医院报送。如招标目录的某一类别中标，即将该中标企业的特有产品交谈判小组审核，并进行价格谈判。在价格谈判后，由专家确定是否列为中标产品目录。未中标企业的特有产品，不列入谈判。

综合评定法计算公式：
总投标价得分=[（最高投标价-当前投标价）/（最高投标价-最低投标价）]×35
骨科材料得分=[（最高投标价-当前投标价）/（最高投标价-最低投标价）]×25
注：最高投标价：指该类别所有投标品牌最高投标价。
  当前投标价：指该类别某投标品牌投标价。
  最低投标价：指该类别所有投标品牌最低投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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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充市中医医院骨科材料招标文件
 

投标企业登记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邮    编
	 
	企业性质
	 

	注册资金
	万元
	法人代表
	 

	电    话
	 
	联 系 人
	 

	传    真
	 
	 
	 


 

 

 

 

 

 

 

 

 

 

附件2
南充市中医医院骨科植入性材料
集中招标采购投标质量保证和服务承诺书
 

本公司自愿参加贵方组织的骨科植入性材料招标，在认真阅读投标文件后，本单位郑重承诺，若本单位的骨科植入性材料中标，愿提供以下技术和售后服务：

1、保证根据采购方具体要求将采购的骨科植入性材料按规定时间及时送往采购单位（原则上在24小时内送到），运送费用由我方负责。

2、保证所提供的骨科植入性材料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3、向买方及时提供其有关技术指标等相关资料，并在技术指标发生变动时及时通知买方。对中标产品质量进行全程跟踪，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4、所提供产品质量在规定保质期内由我方负责，发现破损可免费调换，做到不合格骨科植入性材料及时替换或退货，并承担赔偿责任，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医患纠纷，由我方承担法律责任。

 

                       标方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3
南充市中医医院骨科植入性材料购销廉洁责任书
 

采购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甲方）

供货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

为进一步规范医药购销行为，保证甲方骨科植入性材料采购工作顺利进行，确保采购产品的质量。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特签订如下廉洁责任书：

一、甲方在产品采购活动中：

1、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市及市级有关部门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2、不准索要、收受乙方产品发票价格以外的现金（含介绍费、提成费、酬劳费、活动费、信息费、开单费等名义的好处费）、有价证券及其他支付凭证、贵重物品。

3、不准接受乙方提供的免费旅游或特殊服务；未经组织同意不得参与乙方提供的各项活动。

4、不准向乙方报销应由单位和个人负责的费用。

5、不准因未得到好处而故意刁难乙方。

二、乙方在产品销售活动中：

1、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

2、不准向甲方有关人员请客送礼及给予各种形式的贿赂。

3、不准向甲方工作人员的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附件4
产品覆盖面清单
	序号
	医院等级
	医院名称
	证明材料（医院证明/发票证明）
	备注

	1
	三级甲等以上
	 
	 
	 

	2
	三级甲等以上
	 
	 
	 

	3
	三级甲等以上
	 
	 
	 

	......
	......
	 
	 
	 

	1
	三级乙等以上
	 
	 
	 

	2
	三级乙等以上
	 
	 
	 

	3
	三级乙等以上
	 
	 
	 

	......
	......
	 
	 
	 

	1
	二级甲等以上
	 
	 
	 

	2
	二级甲等以上
	 
	 
	 

	3
	二级甲等以上
	 
	 
	 

	......
	......
	 
	 
	 

	1
	二级乙等以上
	 
	 
	 

	2
	二级乙等以上
	 
	 
	 

	3
	二级乙等以上
	 
	 
	 

	......
	......
	 
	 
	 

	 
	 
	 
	 
	 

	 
	 
	 
	 
	 


